
寶興Ji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 「 擬訂臺北市文山

區景美段一小段4是8寸地號等鉛筆（原是47-1地號等鉛筆）土

地都市史新事業計畫案」

公聽會發言要點

壹、 時間：民國109年6月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00分

貳、 地點：臺北市市政府N206會議室

（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）

參、 主持人：臺北市都市史新處 蔡股長欣沛

肆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紀錄：林俊學

伍、 主席致詞：

大家好，國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（武漢肺炎）疫情防疫，參與會

議的人請配合全程配戴口罩，以保護大家的安全。

委員、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，歡迎大家來參加由寶興順建設股

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兵之 「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景美段一小段

是48-1地號等49筆 （原是47-1地號等在3筆）土地都市史新事業計

畫索 J 之公辦公聽會，本次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，我是今天會

議的主持人，目前任職更新處事業斜的股長（蔡欣沛），今天邀請

專家學者是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委員會，簡委員裕榮及臺

北市稅捐稽徵處與會。公聽會舉辦的意豈是透過公聽會之舉辦讓

住戶瞭解計畫內容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，住戶所提意見實施者均

應於計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，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

理審議會審議參考。女口呆各位地主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言登記處

進行登記，會議流程會請實施者做10 分鐘的簡報，再請各位地



主表達意見。 發言原則：

1.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，未登記者 ， 其發言不列入會議

紀錄內。

2.原則採統問統達方式，發言輪數為二輪，每人 3 分鐘發言時間。

柒、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：

一、 所有權人

（一〉曾○儂（477, 477-2 、 478 、 478寸地號土地）：

1.本案有計畫道路穿越基地 ， 依計畫書所提變更都市計畫內容，
部分道路用地將變更為第四種住宅區 ，第四種住宅區變更為道
路用地或廣場用地，我們家共持有 6 筆地號土地，其中 477-2、
在78-1、在77 地號 3 筆土地會變史，另外尚有 477-3、476、在78 

地號3筆土地不在其中，是因為不需要變更計畫內容所以沒載
入 ，還是漏掉 。

2.依 各層平面圈，一層規劃 10 戶 ，請問各戶室內實際坪數、公設
比多少？

3.選配問題，就 了解原本 在甚麼位置就選哪裡，現一層規劃 10

戶，南北側面向各4戶，中間2邊2戶，還屋原則說依房、位次選
屋，要如何還配，若要選 2 戶打通，又是如何處理？ 

(二)所有權人 一 劉○鳳（463 、 463一2 地號土地）：

1.第 l1-9 頁平面圖上所載坪數是否合公共設施，另第 10-16 頁 
所載之各戶面積，這兩者有何不同？

(三)涂○珠（謝○翰代） (467 、 468 地號土地）：

基地北側的道路用地未納入本案範圍內，之前詢問實施者是
否可納入範間， 實施者回應說本案 容積已用滿無法納入，不知
臺北市 容積移轉可至1J 多少上限，能否將住戶持有的北側道路
用地納入本計畫範間內。 

（回）張○豐（楊○如代）（是71 、 471一2 、 472 地號土地）
1.本案危老獎勵是否有納入 。

2.3-4 年前有接到通知要都更改建，國本戶是頂樓加蓋，史新後
應無法分回目前的使用面積，故當時不同意， 就不了 了之，然
後上個月收到這個通知，成覺很訝異，也不知是否該同意或不
同意。



3.更新後規畫1 ：在G y念、泊在輛汽車位，忽必應該會有人無法分配
車位﹔立 一 層10戶，總共1的戶，舍不會學人民公社戒毒香港，
大家搭在籠子肉，我目前居住的近杜亞共3棟， 一 層3-4戶，
剛看本案 規劃存五個電梯，是否存條件調整配置，不要一 層10

戶。
4.上綱查詢寶興順建校並沒有實績，有沒有實績可告訴我們，讓

我們寄信心知道史新後房屋會是怎麼樣。
5.篇報中提及 房屋稅更新後2年減半徵枝，本意是101年G年

A 6母報核， 現在是否通用房是我減免？

（五〉林○華（江○去代）（打卜是71-2、蓮花地號土地）：

1.承如前面住戶所說， 基地北側道路用地是否納入基地成以容
精移轉移入。

2.墓地內計畫道路是現況建物蓋完之後才對設，上面的建物庭、
視為建地面旗撥討，以維住戶權益，均持以協助閱簡言？盡道路
獎顯申請。

3. 政蔚現在積棒持動危老，本案都更獎勵銀危老獎勵 ，兩者是否
可同時申請，請政府協助給予建議兩者哪個對住戶有利，或容
移部分可以爭取。

（六）缺○豐（楊○如代） ( 471、471一2、是72地號土地）

1. 1層10戶是確定的鳴，能否再調峙。
2.大門提對台泉f封封畫道路出入，魂﹔乏對晶是織炭產，大門規對

設置在此，這樣的景觀似乎不住，能否再請整。

( -t:）李○當（460,460寸地號土地）（書曲意見承辦代為黨續）
1.茲略墳前揭公展版計叢書後，經查本次更新後事業計章者之

獎勵容積增加5.07%， 總樓地板晶賴（最體） 增加2822.68m2
房屋坪數字3311.的坪增加604.27坪變更為3916.26坪，車
位數更是由？是想變更為12是位。比獎海容積增加的紅斜，玉皇
主義由實施者與所存權人共享，誼料，及向所有權入分田部分會
63. 76%降為 53.56話，若以坪數換算，則所有權入分田部分，
自原第一次補正版之2111.72坪，減少為2097.5坪，在獎勵

容積增加的前提 下，所有權人之分凹坪數竟變少﹔況且，相較
於台北市其他都史棄而言，本案實花者之分田比的（在6.位先） ，
非顯過高。在公義級計畫書之 房地前場調查於毒是均獲
(60. 52萬／坪）， 以及實花者之共再負擔部分（12建1, 52毛的
：這元）上，其合增性與必要性顯存疑義。是舉例如下：














